
旧县办〔2023〕113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旧县街道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相关单位：

     《旧县街道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方案》已经街道办事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2023年6月16日

旧县街道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方案
按照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卫生城镇评审管理办法〉和〈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的通知（全爱卫发〔2021〕6号）精神，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确保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区复审，结合我街道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区动员、全民参与、全力以赴、全面达标”的总体要求，坚持“政府组织、属地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工作方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升全民文明卫生意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质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全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工作目标

按照“统一领导、分条作战，突出重点、集中整治，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着力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各项考核指标达到《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和国家卫生数据评价、现场评价指标规定，确保通过国家卫生区复审。

三、组织领导及工作任务

（一）成立旧县街道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蒋明河    党工委书记

        唐  翔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高  山    人大工委主任

        张  冬    办事处副主任

        刘开勇    办事处副主任

            辜明川    政法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王永吉    办事处副主任

            赵宏峰    纪工委书记

            李  兵    人武部长、办事处副主任

            张珊珊    组织委员、人大工委副主任

            周  佳    宣传委员
    成  员：周俊宏    党政办公室主任

        邓  琴    党群办公室负责人

            王小勇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曾  娅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蒋永丽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负责人

            曾晓华    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
            徐  燕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主任

            何双双    财政办公室主任

            游倚明    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马  兰    纪工委副书记

            谭小江    人居环境办公室负责人

            杨永丽    产业培育中心负责人

            秦  宾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

            陈星文    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负责人

            郑  强    拆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

            唐  红    建材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刘  颖    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宣传委员周佳担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职责：负责做好巩固国家卫生区日常管理、综合协调、后勤保障等工作。

（二）2023年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工作共设置十一个工作组，各工作组根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14版）》规定和《国家卫生城市暗访评价表》要求，负责各项工作的推进，确保顺利通过复审。

1.综合评价管理工作组

组  长：周  佳    宣传委员

副组长：曾　娅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牵头单位：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

责任单位：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派出所、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公路巡逻民警大队、国土房管所、经济发展办公室、市场监管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管理大队、万寿社区、金钟社区、人和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综合评价管理工作组设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工作任务：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综合评价管理工作，负责城市总体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城市卫生面貌、精细化管理程度、市民满意度、外来游客满意度等工作目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2.宣传与健康教育促进工作组

组  长：周  佳    宣传委员

副组长：秦  宾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

曾  娅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牵头单位：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

责任单位：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公路巡逻民警大队、经济发展办公室、市场监管所、派出所、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城市提升服务中心、旧县中学、旧县小学、石鼓小学、永清小学、岚槽小学、人和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宣传与健康教育促进工作组设在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任务：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工作宣传，负责完成巩固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宣传氛围营造（各主要媒体要设有健康教育栏目，城区主次干道、车站、广场、公园、居民小区、医院、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场所设立的电子屏幕和公益广告等应当有巩固国家卫生区宣传内容、健康教育内容）、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活动、控制吸烟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3.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组

组  长：刘开勇    办事处副主任

副组长：陈星文    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负责人
牵头单位：城市提升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城市提升服务中心、派出所、产业培育中心、公路巡逻民警大队、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市场监管所、金钟社区、万寿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组设在城市提升服务中心。工作任务：开展市容市貌整治，负责清扫保洁、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市立面、城市绿化、公共水域、“十乱”整治、城市照明、垃圾收集运输、垃圾中转站、公厕、公路沿线、流动商贩管理、早夜市卫生；负责老旧小区和城乡接合部卫生整治，负责社区与单位环境卫生、路面、绿化带、卫生秩序、老旧小区及城乡接合部基础设施、五小行业、卫生管理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4.环境保护工作组

组  长：张  冬    办事处副主任

副组长：徐  燕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主任

牵头单位：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

责任单位：城市提升服务中心、派出所、产业培育中心、公路巡逻民警大队、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市场监管所、万寿社区、金钟社区、人和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环境保护工作组设在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工作任务： 开展环境保护、公共水域水环境质量、环境噪声、污水处理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5.食品安全与农贸市场工作组

组  长：辜明川    政法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副组长：王小勇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罗友保    市场监管所所长

牵头单位：经济发展办公室、市场监管所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所、经济发展办公室、城市提升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金钟社区、万寿社区。

食品安全与农贸市场工作组设在市场监管所。工作任务：  牵头开展农贸市场卫生综合整治，负责推进农贸市场建设和提升改造，抓好农贸市场的规范管理。农贸市场基本信息公示、市场公厕、活禽售卖、水产区管理、食品安全、开展食品卫生整治，负责食品安全基本信息公示、设施与管理，小餐饮店、小食品店、小饭店等三小店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6.重点场所卫生工作组

组  长：周  佳    宣传委员

副组长：曾　娅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牵头单位：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

责任单位：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市场监管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钟社区、万寿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重点场所卫生工作组设在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工作任务：开展重点行业卫生整治，负责重点场所卫生基本信息公示、设施与管理、“四小店”管理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7.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组

组  长：周  佳    宣传委员

副组长：曾　娅    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牵头单位：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

责任单位：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市场监管所、经济发展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万寿社区、金钟社区、人和社区、永兴村、金钟村、檬梓村、大观村。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组设在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工作任务：开展重点行业、居民小区等区域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除四害”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8.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工作组

组  长：周  佳    宣传委员

副组长：刘汉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

牵头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工作组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任务： 负责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开展职业健康管理整治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9.城区交通秩序工作组

 组  长：辜明川    政法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副组长：胡世军    旧县派出所所长

            王薪羽    公路巡逻民警大队队长 

            陈星文    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负责人    
牵头单位：派出所

责任单位：派出所、城市提升服务中心、公路巡逻民警大队。

城区交通秩序工作组设在旧县派出所。工作任务：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负责城区交通秩序维护，对机动车乱停、乱放、乱鸣号等不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者予以制止和处罚，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确保城区交通秩序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10.建筑工地卫生工作组

组  长：张  冬    办事处副主任

副组长：徐  燕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主任

牵头单位：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

责任单位：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城市提升服务中心。

建筑工地卫生工作组设在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工作任务： 开展建筑工地卫生整治，负责工地围挡规范、出入口硬化、清洗设施、建筑工地周边环境卫生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11.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工作组

组  长：张珊珊    组织委员、人大工委副主任

副组长：谭小江    人居环境办公室负责人

            杨永丽    产业培育中心负责人

            陈星文    城市提升服务中心负责人
    牵头单位：人居环境办公室

    责任单位：人居环境办公室、产业培育中心、城市提升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工作组设在人居办。工作任务：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等工作指标达到市级复审要求。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2023年国家卫生区复审是迎接国家复审的重要基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 强领导，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要明确分管领导、专（兼） 职人员，根据工作职责和标准要求细化本系统、本单位的工作制度和具体实施方案，切实抓好落实，做到工作力度不减、管理水平不降，确保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取得实效。

（二）深入宣传。各单位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作用，及时宣传报道巩固国家卫生区各方面的工作成效、先进典型、先进经验。重点抓好城市建筑工地围墙、宣传橱窗、交通设施、重要市政设施、大型经营场所和机关、团体、社区的国卫公益宣传，形成全民皆知、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行动的良好氛围。

（三）加大投入。各单位要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工作经费落实到位。要加大对城市管理维护、市政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健康教育、公共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的经费投入力度，保障市政建设、城市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落实到位。

（四）加强协调。各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块块抓、分级管 理层层抓、行业管理条条抓”的原则，确保工作稳步推进。公安、建设、交通、市场监管、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开展市容市貌整治、交通秩序整治、农贸市场卫生综合整治、建筑工地整治、食品卫生整治、环境保护整治、职业健康管理整治、重点行业卫生整治、老旧小区和城乡接合部卫生整治等专项整治，加强对城区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卫生秩序、市场秩序、施工现场秩序的有效管理。对违法占道、流动经营、乱停乱靠、带泥上路、乱倒垃圾、乱贴乱画、乱搭乱建等老大难问题，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协同配合，开展联合执法，进行根治。

（五）严格督查。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将严格执行督查巡查通报制度，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要设立城市卫生曝光台，落实有关工作责任，对行动迟缓、措施不力、推诿扯皮，影响全区巩固国家卫生区市级复审整体效果和进度的单位，要给予通报批评，通报情况将上报街道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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